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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今日之生計問題 

請築寧湘鐵路之大計畫 

日本之山紫水明(四) 

上海專電 

漢口專電 

東京專電 

外電一束 

修改稅約說明書之概略 

北海遊記 

查煙委員來賓 

劫搶俄款犯解哈 

教育宣講開會志 

請改實銀 

派員設立分行 

趙秘書代理督察長 

民生實進會改選會長 

知事獲邀免試 

團長管帶聯袂離省 

呈請撥發子彈 

是非派員調查不可 

獎勵東豊警界 

區官解省 

石秀峰被逮下獄 

機工學校之成績 

撤換教員 

呈請嚴緝盜犯 

筆肆遷移 

住客被竊 

洋行行將易主 

騙人奇術 

農人究竟吃虧 

因饑寒而要求離婚 

丟包騙財 

慘無人道之靴匠 

苦水有礙衛生 

拳兒產錐兒 

耕田得寶 

巡長因債逃跑 

天順班犯賭 

商人被劫 

欺孀惹訟 

站長果遠颺乎 

續招新生之預聞 

野老相慶雨及時 

大盛亨既倒而復活 

學生鬥毆 

於野外產下一男 

拿獲盜匪 

徐鐵珊甘入下流 

市面錢法緊極 

扎傷人命 

整理工業學校 

遼河修壩 

城內亦有三不管 

銀洋又漲 

甘霖渥霈 

優語錄上(續) 

扶敝起衰匪異人任說 

教育部宣示編訂教科書要旨之文章 

日本山紫水明(四)穴道湖 

大總統令 

北京專電 

廣東專電 

東京專電 

外電一束 

參政院議事規則草案 

褒揚條例施行細則 

包頭鎮兵變志聞 

張家口兵變再志 

參政院與約法會議會期牴觸問題 

大總統倚重張總長 

北平王餘威猶在 

淫風竟若此耶 

狼匪竄至白代河 

將設紙煙專賣局 

政事堂對於廣西遷省之會議 

福建又有討袁軍 

中德鐵路條約之內容 

張綏鐵路開至大同 

大總統通諭節儉政費 

各省印藥問題之近狀 

章太炎之近狀又一說 

催交征蒙捐款之嚴厲 

風流果報(六) 

奉天巡按使之特別兵權 

巡防隊大破胡匪 

會議陸軍大操事宜 

各知事之大恐慌 

軍械局裁汰人員 

西豐知事請籌急賑 

各省警察之減政 

北滿軍界變動之內幕 

參謀長暫緩覲見 

調查紙幣員蒞奉 

振興內蒙實業之籌劃 

官銀號監理官來奉 

地方廳實行裁撤 

派員下鄉調查 

沈監督晉省原因 

慎重國稅 

榮道尹履新近訊 

檢察長因公晉省 

長警獲獎之優異 

委員清理旗署 

清丈皇產委員赴遼 

警備隊長之齊整 

通警察呈請檢驗被擊狀況 

組織禁煙善後所 

查辦伍田委員到錦 

商家迄未安設電話 

調查警務 

巡長擢升巡官 

警長防患未然 

知事回署 

派隊保護災區 

飭送陸軍學生 

錢法可望整頓 

軍事裁判所之權限 

確運局行將裁併 

力田公司通啟照錄 

批示 

李道尹宴請外賓 

奸商搗把如故 

俄會議之中國禁煙問題 

限制上訴示諭 

頒布特別官署公文程式 

調查賽會出品 

部飭造送軍官履歷 

濮良玉過奉 

海所長吞款被控 

邱團長因公來省 

曹知事因公晉省 

請補排長 

飭拿匪徒 

發給手槍 

追繳失款 

黑籍人之末路 

嘉獎巡警 

賭博之結果 

女生私奔 

丟包騙財再志 

通告持票兌彩 

坤伶行將去奉 

推廣中國紙煙 

仙閣顧曲 

大宗人販到奉 

野鴛鴦儼成佳偶 

河水兒濕透綾波襪 

販假洋者行兇 

貧媼育女 

拾物招領 

公所施診預聞 

好雨應時 

偽幣牽涉石印局 

巡官更替 

酗酒可惡 

夤夜逃去 

講演員清言娓娓 

孫水貴難逃法網 

三志私和人命案 

淹斃少年 

注重衛生 

兩等小學行將畢業 

定期放假 

治筵謝罪 

西安亦有水災 

抓獲胡匪 

市場動工 

小學考試畢業 

人販何多 

庸醫殺人不用刀 

祝融稅駕 

優語錄上(續) 

袁克定與法報記者之談話 

湘粵兩省水災之慘狀 

日本之山紫水明(五)養老山之瀑布 

浦信鐵路談；鳥衣安圃通信 

大總統令 

北京專電 

上海專電 

哈爾濱專電 

東京專電 

外電一束 

各省軍政民政長官管轄軍隊權限條例 

大總統又有約束軍隊之密令 

參政院代行立法命令之由來 

各省自治機關規復之機會 

政治不宜過於秘密 

又志章太炎之近況 

各參政已到未到之確數 

銀行團允許墊款 

張家口兵變續志 

密電緝拿譚人鳳 

紀內城強姦案 

老河口之驚惶 

各省警察費之規定 

先事預防之訓令 

各部長之每日到政事堂者 

王治馨召禍之原因 

江統領遵令逮捕王治馨 

活佛致俄公文內容 

白匪近況 

周院長已經到京 

有賀博士之條陳 

庫倫鹽政 

風流果報(七) 

黎公建議移民東三省 

裁撤地方審檢廳 

警備第二次之減政消息 

統率處核議東蒙組織牧廠案 

移部辦理之外交案 

馬廠地段有丈放消息 

新知事之大好機會 

續解三十萬元 

定期擬開礦務大會 

第二區奉吉黑礦務監督署之通告 

張巡按關心民瘼 

魯督電調秘書長 

王道尹晉謁巡按使 

紛紛稟請送考 

請兵彈壓鹽販 

蓋平知事撤任之原因 

知事勘驗河堤 

鹽運使由省返營 

辦妥交代 

新舊顧問交替 

嚴禁紅糧出口之通令 

警察廳裁員減薪 

地方審檢廳實行裁撤 

縣署改組 

視學下鄉 

馮區官捕獲胡匪 

幫統擢升 

孟軍使來長 

視學員之認真 

官商紳群起搗把 

趙知事交會議懲 

批示 

貪贓案有幸有不幸 

整理廣信公司紙幣之辦法 

運到大宗銀元 

朱知事啟程赴京 

工務會取消董事 

師範校裁減員司 

游擊隊執事官易人 

遼陽縣領槍保護監獄 

劉知事因公晉省 

組織商報志聞 

規定暑假期限 

馬所長吞款被控 

民生實進會舉定常駐員 

更調鄉鎮警官 

飭查進口輪舶 

附郭也出搶案 

搶案何來 

日人技藝絕倫 

抓獲煙犯 

誣人吸煙者盍鑒諸 

犯賭之結果 

請修房屋 

妓館改名 

銷路甚暢 

查獲煙土販 

野鴛鴦雙雙被縛 

裁縫虧款潛逃 

巡防保衛地方 

虐待妓女 

拿獲煙館 

暑假期限之規定 

美領函告遷移 

哨官注重衛生 

利園開幕 

攜其女以逃 

捉獲小偷 

胡匪正法 

煙犯調驗 

招領贓馬 

逃軍正法 

胡匪綁票 

苦力病故 

查剿窩主 

女校之改革 

人販被獲 

雨兆豐年 

優語錄上(續) 

水災善後策 

章宗祥與法報記者之談話 

日本之山紫水明(六)和歌之浦 

大總統令 

北京專電 

長沙專電 

漢口專電 

廣東專電 

東京專電 

外電一束 

廓清吏治之偉論 

添派查辦張垣兵變之真因 

交通部之暗流愈激 

參政院提出四種議案 

薑桂題已到荊紫關 

山西之掃除匪巢與匪黨 

最近之狼匪消息 

勸阻外人勿游藏地 

大總統對於王治馨案之態度 

各機關早署之實行期 

預備提交參政院案之千頭萬緒 

梁督辦減輕出口稅率之辦法 

通飭緝拿俠義團逸犯 

水患之大慘劇 

莊其仁拿獲正法之詳情 

馮國璋來京 

電請派員會收軍艦 

俄人之改稅二次要求 

譚人鳳已褫職 

清理紙幣之分期進行 

勸誡剪髮條規注意之點 

參政辮髮去留之問題 

勞乃宣辭職後之餘聞 

王參政髮辮猶存 

澳門劃界交涉近訉 

西安近訉 

參政院會議紀事 

風流果報(八) 

張督已改任為上將軍 

緩裁法庭之確息 

巡按使出巡須得批准 

交涉員更易 

都督府加派警衛 

移民政策可望有濟 

屯懇局裁汰人員 

軍餉竭蹶之現狀 

請兵剿匪 

濫發紙幣之現象 

電報搜查亂黨 

張兼巡案使飭各道縣整頓警察以弭盜賊 

張師長呈請撫恤兵士 

獎給商會匾額 

縣知事警長獲給獎章 

犒賞預警 

榮道尹來營之近聞 

沈監督晉省之餘聞 

警察廳開全體會議 

英京魚雷船來營之先聲 

警察廳開全體會議 

督促剪髮之功令 

委員清丈黑地 

知事易委 

錢法紊亂 

預送賽會出品 

新所官任事 

軍警協同剿匪 

教育會開會定期 

講習所之修葺 

牟所長出省剿匪 

批示 

咨飭通原公司停止營業 

勘定國界何得改移 

滿蒙利權與之俄國 

沈知事交代□ 

何厚怡接充局長之原因 

吉林參謀長來奉 

傅科長公畢回京 

加派暗查 

佟局長公畢遄返 

請委哨官 

裁撤陸軍學生津貼 

通飭錄用師範畢業生 

英美煙公司運到機器 

楊坐辦請假回里 

股員運動警長 

醫學管理員被逐 

醫院長獲贈寶星 

氣憤自縊 

賭博變相 

虐婢受懲 

取締吊膀台 

查獲人販 

公司失竊 

妓女負債逃跑 

妓女多情 

普生堂開市 

壓斃幼女 

霪雨可慮 

巡長攫財被控 

豐年可卜 

名醫濟世 

商號被搶 

既奸其母又得其女 

顯系謀斃 

炸騙案了結 

獲匪解城 

演戲酬神 

幾乎壓斃轅馬 

招領贓馬 

手足自殘 

野雞背出現大股胡匪 

民之被搶受傷 

定期修建女學校 

請設妓女醫療所 

通飭查禁跳神 

偵探之安樂窩 

女校進步 

花界消息 

優語錄上(續) 

航業計畫 

章宗祥與法報記者之談話(續) 

日本之山紫水明(七)水田插秧 

上海遣撫所調查之簡章 

北京專電 

上海專電 

東京專電 

外電一束 

參政院議事規則草案(續) 

直隸教育會長之教育官廳獨立意見 

兵變後之張家口 

惹起兵變之一大原因 

大總統對於各省剿防之獎令 

約法會議及參政院之分期開會 

段總長識大體之言 

辭職各參政另覓替人 

決定幹路之路線 

大總統召集軍事特別會議 

王肅政史封呈之內容 

梁總長施政之方針 

又有為尹昌衡請命者 

喉疫之盛行 

李司令殺叛兵詳紀 

長沙水患之詳志 

大總統交諭平政院之略聞 

各國對於退讓賠償意見不一致 

西安狼禍之近訉 

李仲仙之行程 

官俸十成發放之通告 

西教士函述白狼擾岷慘狀 

風流果報(九) 

初級廳實行歸併 

遊歷日員被匪慘斃 

驗契又展限三個月 

開豐間匪勢猖狂 

部定禁盡鴉片之期限 

裁撤禁煙公所 

安奉鐵路局裁汰人員 

呈請查辦阻撓測量之鄉民 

申賀美國獨立紀念 

駐德日使過奉之預聞 

顧問有賀氏回國過奉 

憲兵營獎補實官之員數 

興業添設分行 

軍械廠被裁員司 

二十八師定購軍需品 

開闢操場 

地方廳暫緩裁撤 

商會選舉總理 

實行印花稅 

調換駐防軍隊 

地方廳又復存在 

警察事務所成立 

設立戒煙善後所 

省視學下鄉有期 

更動區巡官 

軍警戒嚴 

投營效力 

督隊官剿匪受傷 

警長赴北剿匪之為難 

劉幫統瀛眷抵豐 

詳查警額 

審判廳裁員減薪 

改定工商兩界赴俄照費 

法界不休暑假 

清丈員陸續出發 

知事行將首途 

批示 

電燈公司取銷副經理 

三省為一軍區之傳聞 

道尹遲遲未來之原因 

國稅廳以公款倒把之真相 

赴俄華工之消長觀 

大總統嘉許張將軍 

又復咨催領戶 

呈請創辦肥料便運所 

整頓路燈 

地方廳判決丟包案 

巡長獲獎 

包工押款被騙 

設局騙人 

天仙將閉 

工徒逃跑 

同入水晶宮去矣 

查獲煙犯 

大坑發達 

狎妓爭風 

無乃多事 

梨園開幕 

野鴛鴦雙雙被獲 

物歸故主 

吊膀喪財 

殺妻不果 

少女淫奔 

大雨慰農望 

派員下鄉檢驗 

水產學生旅行來營之預聞 

煙賭罰金充賞 

永慶爐受累不堪 

客棧犯賭 

強姦幼女志聞 

挾嫌誣盜 

賭之為害 

嚴查旅館 

女師範考試畢業 

呈領槍械 

小學畢業 

修補路工 

火車軋斃罪犯 

妓女跑入濟良所 

花界消息 

優語錄上(續) 

論我國企業失敗之由來 

參政院開會之大研究 

蘭田灌溉 

內務部擬定各省道尹之駐在地 

大總統令 

北京專電 

青島專電 

哈爾濱專電 

東京專電 

大總統注意湘粵哀鴻 

政事堂特開蒙藏會議 

修改稅則最近之消息 

將軍府將來之大會議 

總統壽辰請舉行閱兵式 

湯總長之二大主張 

交通銀行收歸國有之無因 

熱河又解大批古物到部 

增設閩將軍之預聞 

第一舞台觀劇詳記 

撥發清史館開辦經費 

梁督辦之優待海關人員 

張鳳翽來京供職 

王治馨案之近聞 

浦信鐵路近事錄 

白狼末路觀 

藏地暫停外人遊歷 

大冶中英合辦銀礦之內幕 

鎮濤兵艦沉沒之處置 

風流果報(十) 

張將軍仍兼巡按使 

巡按使署組織法 

巡按使呈覆自治意見 

自治有復活之希望 

電飭查拿亂黨 

馬三營調往開原 

二十七團一營開赴本溪 

葫蘆島監督易人 

調查紙幣委員離奉 

道尹電報接任 

派員徹查被近控之知事 

軍官獲獎 

嚴禁指苗為糧 

學校大加整頓 

巡防勤勞緝捕 

警務長親往剿匪 

申賀美國共和紀念日 

驗換契紙展限 

商會總理回籍之預聞 

趙科長奉委赴任 

挨戶催促換契 

傳訊區官 

區官途遇胡匪 

創設師範學校 

農會長辭職之原因 

罪犯提歸縣署 

胡匪東奔四竄 

商會總理任滿辭職 

調查礦物人員遭搶 

法廳減並 

張團長赴開巡視 

陸軍馬隊越境擊賊 

派到軍隊 

督隊官傷勢甚重 

各界歡迎左將軍 

俄人調查何為 

省視學回省 

左將軍宴會日俄兩領事 

潘會辦赴江調查紙幣 

經營商埠之先聲 

批示 

巡按使關心民食 

參謀長回黑有期 

警察廳之取締 

鄂倫春學校之成績 

照請協拿胡匪 

匪勢猖獗 

飭禁紅糧出境 

催令驗契員被控 

沈監督旋營 

籌邊學校呈請派員考試 

軍官團酌定暑假 

日軍演操預聞 

知事記功 

屠獸場歸併衛生科 

小桂元之籠絡手段 

風流界之新鬼 

暗娼櫛比 

行旅失竊 

萬花樓之活動消息 

掌珠遽失 

打胎殞命 

故違禁令 

人販又到 

馬逸傷人 

馬弁放槍有礙治安 

胡匪正法 

緝獲竊犯 

習藝所內之時疫 

淫戲宜禁 

慘遭焚斃 

華製紙煙沿街分送 

組織織帶工廠 

判決賭犯其折贖 

貽誤學子 

病死捏稱毆斃 

建築水上警廳 

房倒壓斃工人 

拐帶與煙案並發 

一睡不起 

染坊被搶 

捏名誣控 

槍斃胡匪 

匪氛不靖 

預警來城撮影 

拿獲著名胡匪 

女學生畢業志盛 

龍江日報發刊期 

優語錄上(續) 

論今日宜提倡重商主義 

東瀛視察紀 

金波銀波 

內務部擬定各省道尹之駐在地 

大總統令 

北京專電 

哈爾濱專電 

廣東專電 

東京專電 

外電一束 

交通部暗潮之近狀 

大總統對於王治馨案之注意 

調查員被劫 

財政部新舊兩稅所合併後之名稱 

預議將軍職權之概略 

將軍府地點之預聞 

參謀總長特任為上將軍 

馮將軍來京之原因 

前門東車站之炸彈案 

黎院長請再催各參政 

美員測量淮河之進行計畫 

藉神驅盜之異想 

強姦命案 

豫省之冰雹與蝗蝻 

內部咨商開放雍和宮 

條陳社會學交政治討論會討論 

統率處調查蒙荒之原因 

南洋爪哇賽會物品免稅 

布倫准辦屯田 

山西匪禍之醞釀 

司法擬具徒刑改遣地點 

軍法庭定期裁判亂黨 

省道縣公服不日公布 

風流果報(十一) 

廢置都督府之商榷 

巡按使署新定之薪俸 

財政廳劃清界限 

遼瀋道有移駐省城之說 

訓令各縣注意政治 

警廳裁員之確數 

蒙古開放有期 

本溪亦請兵剿匪 

裁撤監繩丈放委員 

司法員進退兩難 

左將軍定期來奉 

派兵赴莊駐紮 

奉令考試官 

飭查幣制種類 

電請發還軍器 

傅交涉員履任 

丈地委員需索規費 

工商界暗起風潮 

趙知事赴任之確期 

教育會定期開會 

商會公宴榮道尹 

蕭廳長返安視事 

懇親校學生遊歷南滿 

槍斃大宗匪犯 

頌德歌功 

地方廳照舊開庭 

巡官更調志 

警察所裁員減薪 

轉運接濟糧石 

市農會整頓市場 

團長幫統榮受勳章 

小學校舉行畢業 

礦業興盛 

縣知事更調之風說 

趙知事永遠監禁 

孟將軍核減軍費 

巡警兼查戶口 

會議裁減警察 

霍總辦因公歸國 

賽馬會定期開幕 

批示 

霍總辦過昂 

黑省金融之近況 

電告領戶展限赴懇 

財政廳長代理有人 

特派員公畢赴江 

吉黑兩參謀長過奉 

興京預警長易委 

預警長定罪十年 

王局長解款晉省 

練習機關槍 

軍界禁吸紙煙 

組織菜場 

實用牙粉之盛況 

風流孽債 

孤兒遊行萬泉河 

發現喉症 

假票須防 

妓女逃赴濟良所 

嚴查人販 

車夫猝斃 

新劇之有益於社會 

遇人不淑 

獲住拐犯 

女伶去奉 

槍斃人犯 

胡匪乘船行搶 

學校改定伏假期限 

商人狎妓 

預警盤獲匪探 

拿獲胡匪 

苦力逃跑 

東巡官訪獲盜犯 

江水暴漲 

教練官獲住匪探 

綁票勒贖 

盜匪落網 

越境擒獲胡匪 

醫生考試畢業 

肥豬齧腎幸未殞命 

修築防匪 

胡匪招搖過境 

公園之繁盛 

行使假貼 

女教員預備回籍 

淫婦私奔案再志 

沐浴宜慎 

竊案隱匿不報 

花界消息 

優語錄上(續) 

論郵政貯金 

東瀛視察記(續) 

清流浣紗 

內務部擬定各省道尹之駐在地 

北京專電 

廣東專電 

哈爾濱專電 

營口專電 

東京專電 

外電一束 

中國商務之外論 

警察官吏恤金給與條例之公布 

約法會議紀事 

間接損失須提交海牙和平會公判 

重新規定各部用款 

參政院之旁聽券 

提用鹽款之通融辦法 

擬派朱兆莘為鼓波嶼會審委員 

約法會議休息之二說 

潯洲兵變之說 

銀行團照覆允發撥墊款 

辛亥直接賠償已償 

密議嚴防亂黨之詭謀 

粵省西江水勢之兇猛 

擊敗蒙匪之捷報 

比商之要求 

康南海產業發還 

陸海軍部議並將軍府 

廣東收回紙幣近狀 

國務卿對於彈章之慎重 

大總統飭派專員調查邊情 

三將軍同大將軍府辦事 

法報論中國現狀 

風流果報(十二) 

吳師長致賀張將軍 

電令考核縣知事 

官商合辦電燈局預聞 

烏珠穆沁蒙匪猖獗 

蒙王請兵剿匪 

知事之更替消息 

規定警察經費 

設宴款待兩將軍 

減輕礦稅消息 

五十四旅行將遷移 

海龍匪氛肅清 

請獎警務人員 

巡防剿捕伏莽 

預警駐所被劫 

沈兼交涉員之函告 

軍警戒嚴 

敷設輕便鐵道運土 

村長擬控收捐所 

華商會推定臨時職員 

籌設通俗圖書館 

張管帶剿匪得勝 

捐款興學 

重審煙禁 

警察與胡匪之激戰 

女子師範添班 

解到要犯 

擊匪得票 

預警拿送胡匪 

幫統赴奉 

轉運官糧之踴躍 

關於警捐之布告 

講習所又行改址 

牛馬市場改定辦法 

孫知事遇匪之原因 

齊黑陸路已通 

姚區官枉法貪贓 

批示 

實行招募預警 

爭包承收租課 

普通文官懲戒會劃一通令 

廳長旋江 

站長降調之原因 

獎勵縣知事 

展覽會開幕先聲 

催送各軍官履歷 

通令約束軍隊 

電報學堂停課試驗 

呈請緝匪 

海城警長接替有人 

懲勸小學教員 

批令畢業證書辦法 

色迷其醒乎 

人販將謀自殺 

兄弟鬩牆 

西公園滿目荒涼 

大炕宜禁 

禁止男女雜座 

商鋪賠累執事潛逃 

憑欄十里芰荷香 

又獲賭案 

查獲奸宄 

妓女從良 

學堂定期放假 

雇員果吸煙乎 

營口新聞停刊 

拿獲盜匪 

殺兄傷母 

日人自炸其身 

蝴蝶南飛 

擊賊奪馬 

王泰豐忠信可欽 

會審胡匪 

嚴緝逃匪 

警民因誤會開槍 

蟲災又見告矣 

因娶活漢妻喪命 

因戒嚴停演夜戲 

官人慾行使假帖耶 

胡匪槍斃 

私占官街 

是否拐帶 

提倡女子剪髮者 

匪患余聞 

盜賊為患 

衛生問題 

優語錄上(續) 

論郵政貯金(續) 

東瀛視察記(續) 

日本舊都之風物(上)二條城(下)紫震殿 

大總統令 

北京專電 

漢口專電 

上海專電 

香港專電 

東京專電 

外電一束 

平政院與大理院權限之爭執 

魯省兩大鐵路進行之近狀 

收回滬公廨會審員派委權之交涉 

參政院之審查會 

平政院之近聞 

中央又嚴斥粵商 

贛省水災慘狀片片錄 

胡石菴中之詩畫 

山東鐵路將來之華洋督辦 

辛亥直接損害賠償之款額 

派員與美孚公司接洽建昌油礦事宜 

清史館籌備之近況 

陸子欣前往荷蘭 

各省未經覲見之道尹先行發給任命狀 

教育總長擬定留學之三辦法 

鄂省整頓財政近訉 

風流果報(十三) 

組織軍署之先聲 

電請免裁防營 

財政部飭興業銀行造送表冊 

劃分軍區軍額之磋商 

復縣請兵剿匪 

飭廳撥發學款 

知事請調他差 

張參謀長奉飭入都 

中學生之好消息 

巡按使整理司法 

添設諮議官預聞 

巡按使派員密查 

劉幫統定期返防 

知事交替 

各界恭餞高等廳長 

軍府衛隊獎補實官 

張廳長旋奉 

金萬福伏法後餘波 

組織巡行講演團 

日英兵艦同時到埠 

預警合操 

胡匪猖獗 

分所長交替 

知事得人 

警匪情形 

解送胡匪 

胡匪復仇 

禁煙所委員盡職 

團長去開 

匪首解省 

兩等校長易委 

限期納繳警捐 

新立屯邪教盛行 

催送議案 

稅務忙碌 

減薪新議 

都督府取消 

訓勉學生崇實黜華 

批示 

搶案迭出 

關於學務之種種 

俄人擴充遠東商務之計劃 

姚錫光 巡按使之希望 

征取地方興革事實 

重申赴任程限 

石棉公司入股之踴躍 

達爾罕王晉省 

軍需木料免稅放行 

孫旅長注重衛生 

限制補助學費 

教員記過 

查報旗員履歷 

管獄官擅用非刑 

教科書廉價出售 

孝婦可欽 

照相新法 

呈控學務人員 

查驗民槍 

鄉農被騙 

乘間掏摸 

日人將遷地奏技 

一女兩字 

軋傷車夫 

偵獲煙犯 

私打嗎啡 

茶餘清興 

夫妻反目 

誰謂茶苦 

正隆銀行大興土木 

吉長報設立分館之預聞 

改良書場開幕 

忍性害理 

死裡逃生 

再志日人自殺 

大雨時行 

掉包被獲 

松江雨後之近況 

日警察頗講公理 

稽查員誤認歹人 

槍斃胡匪 

優語錄上(續) 

論肅政史 

東瀛視察記(續) 

日本建築(其一) 

西報紀狼匪竄甘擄掠情形 

大總統令 

北京專電 

漢口專電 

東京專電 

外電一束 

熱河道綏遠道興河道區域表 

修正各省所屬道區域表直隸省口北道區域 

都統府官制 

懲治盜匪條例 

七日之參政院紀事 

八厘公債問題與熊秉三 

政事堂會議之要案 

漢口推廣租界之提議 

莫爾遜述西藏問題之缺憾 

藏中草約部中未接報告 

將軍府新消息 

海陸軍大元帥之旗幟 

信成銀行清結欠外賬目之辦法 

各省榷運局將載撤 

中央官制修訂之一斑 

古瓶出現 

盜墓人犯遭槍斃 

盜竊天一閣藏書遺像案之近聞 

京師髮辮之命運 

主張王案之二人 

軍區案歸將軍府討論 

邊遠省份治盜與新條例 

新疆省最近之風雲 

大元帥最近之鑄就 

禮制館每月需款三千元 

馮將軍現經抵京 

粵省舊紙幣之實數 

驗契稅收入之確數 

電調鍾穎回京之消息 

漢口英界巡捕毆擊常關差役 

王案聲中之古玩鋪 

風流果報(十三) 

電請截留鹽稅 

財政廳大裁員司 

交涉署裁汰人員 

部令慎重徵收驗契稅 

電請減輕出口稅 

新民地方廳邀免裁撤 

上將軍閱操 

懷德匪氛又起 

飭令知事不得違法受理 

馬鎮守使晉省慶賀 

馮師長呈請撫恤兵士 

龍江道尹過奉 

各屬紛紛請領槍械 

梁檢察長蒞任 

禁煙事宜歸縣署辦理 

贊推事交卸履新 

預警駐所定期成立 

巡長盡職 

更調駐防兵士 

鄉民又增負擔 

日英兵艦長官登岸遊歷 

軍警會剿胡匪 

無理取鬧 

繼知事整理封獄 

按戶催取契紙 

中外各商均須粘貼印花 

排長梭巡 

監獄有擴充之說 

張團長因公赴省 

槍械烙印 

區官奮勇擊匪 

取締領戶延不建築 

旅長赴奉 

呈請取消五厘雜款 

派警檢查新聞社 

商務學校懇親會志盛 

中國分銀行運到國幣 

批示 

改組財務處 

刑訊似非今日所宜用 

禁糧出境 

俄國注意消防 

商會總理逝世 

郵政總辦易人 

飭查外人之營業 

德領事參觀陸軍 

沈秘書請咨離奉 

郭知事呈請通緝獄犯 

廳長一秉大公 

稽查克盡厥職 

農業試驗場裁判減員司 

查辦丈地總辦 

設筳餞別 

學員被劫 

鄉居大不易 

文明結婚 

有志剪髮 

猝不及防 

霍亂盛行 

巨匪解省 

慣行販賣人口 

小桂元運動得法 

女生墜水 

積欠嫖債 

陰雨連綿 

拿獲拐帶 

叚校長訓勉諸生 

商會總理乘輪迴籍 

死於嗎啡針者之可憐 

禽獸亦知愧恧 

解到胡匪 

煙犯被獲 

因奸發覺嗎啡罪 

果有謀害情事乎 

拿獲行使偽幣人犯 

預警人員遵飭照相 

鄉民失望 

陸軍拿匪 

翁婿相毆 

警長旋豐 

會仙團重整旗鼓 

鐵路警兵之文明 

女教員回南 

小兒死於鍋內 

商號失竊 

警察滋擾商鋪 

優語錄下 

論政府不問人民苦痛之非 

中國財政問題之外論 

日本建築(其二) 

東瀛視察記(續) 

大總統令 

北京專電 

東京專電 

外電一束 

中日實業公司章程之披露 

清室四貴妃尊號消息 

京將軍府設立籌備處 

立法院之會期 

保薦人材之甄別辦法 

大總統對於彈章之鄭重 

某代表第二借款交涉經過談 

電告亂黨詭謀 

狼匪勢將窮矣 

李經羲出處之真相 

蛇山洞全功盡棄 

兄弟合娶一婦之奇聞 

章炳麟與徐醫之問答 

贈妻娶妻索妻 

長江巡閱使之駐紮地點 

湘省巡防隊謀變記 

解決西藏問題之新案 

彩票問題之糾葛 

廣東六月份核減軍政各費二十萬 

川北軍事消息 

風流果報(十四) 

截留鹽款免議 

巡防剿匪之捷音 

鎮守使宴賀三將軍 

測量局裁汰人員 

成警長防患未然 

將辦洮奉電車 

磋商收回三省紙幣之辦法 

巡按使獎勵預警 

馮師長因公來省 

購運軍需之辦法 

盤山電留陸軍 

軍械廠員榮膺茂賞 

監視員差竣回省 

防兵剿匪而旋 

中區巡官劃分管界 

鄉警巡官易委 

英兵艦起程 

定期接印 

整頓預警 

試驗所出售糟粕 

徐鐵山無賴極矣 

設立軍士修學所 

巡警加給津貼 

撥隊分駐災區 

知事得獎 

預備歡迎郭司長 

塾師次弟來城 

認真調查戶口 

孫知事被擄詳情 

隊官易委 

電召赴軍事會議 

孟道尹移署進省 

批示 

日僑確數 

人民漸知趨重實業 

於知事注意監獄 

裁撤鹽運消息 

改編陸軍志盛 

通飭繳納保證金 

呈報私鹽罰 

調取旗員履歷 

監繩員回省差 

達貝子來奉之原因 

分治委員交代回省 

夤夜搶劫 

求差不准 

幸未燎原 

緝獲在逃苦力 

請設錢棹被駁 

雞姦幼童 

雲金紅謝絕聘幣 

煙犯緝獲 

馬車慘斃幼童 

胡匪猖狂 

通令村社節儉經費 

學董被押 

派員定做服裝 

老陽少陰 

市面蕭條 

客棧竟是鴛鴦樓 

拿獲胡匪 

市面將形活動 

擒獲胡匪 

白晝強搶 

省視學回奉 

招領贓馬 

學校放假 

瘋漢喊冤 

排長代理連長 

急雨澆滅蟲災 

浮屍急應取締 

商會宣布花銷清學單 

管帶宴會 

又槍斃胡匪二名 

拿獲行使假貼犯 

嚴禁燒鍋房私宰 

講習所展期 

女校舉行畢業 

匪患詳志 

買假官帖 

查獲大宗煙土 

批令嚴查人販 

優語錄下(續) 

論東省匪患 

張肅政史請大總統廣開言路 

日本之山紫水明 夏令之富士山(八合目萬年雪附近景象) 

楊士琦之實業開放論 

東瀛視察記(續) 

大總統令 

北京專電 

上海專電 

哈爾濱專電 

漢口專電 

東京專電 

外電一束 

修正內務部官制 

內蒙改省之第一步 

西藏會議決裂 

大元帥將訓迪全國軍官 

狼匪窮蹙之確聞 

鹽務改革方針已確定 

公府行駛車船規則之實行 

晉省防亂詳情 

死難豫民之特獎 

未來之地方自治機關組織法 

自治新條例將脫稿 

總統府之將軍會議 

籌議東三省暨新疆紙幣 

今後地方自治之模範 

外省將軍之駐在地 

議訂各省長官之稱謂 

海軍總長將任上將軍 

殊勛將頒寶光嘉禾章 

敷設鐵路之近音 

剿狼軍捷報一束 

風流果報(十四) 

高等廳裁吏減薪 

金萬福餘孽潛逃 

擬借款收回東三省紙幣 

懷德又起抗捐風潮 

模範監獄裁汰人員 

遼陽請兵剿匪 

蒙邊鐵路之計畫 

銀行巴顧問來東視察 

左右將軍聯袂離省 

政務廳長款宴三將軍 

保薦人才取嚴格主義 

開原暫不添防 

誣控所長激起公憤 

飭抽預警兵 

太田領事宴會軍官 

學董呈追學款 

新聞報復刊 

巡官勤勞 

何苦做官 

女學校放假 

張管帶追擊胡匪 

管帶剿匪回營 

查辦清丈委員回首 

縣知事赴營之原因 

磗坯有加稅之說 

巡官熱心公益 

馬隊剿匪凱旋 

電報局長延不到差 

霸占商產批令退還 

縣署附設禁煙所 

劉幫統定期旋豐 

更換局長 

祥團長演習槍彈 

易知事將回賓縣原任 

頒發獎章 

道尹遷省之一說 

批示 

齊愛鐵路建築費之籌措 

恭賀特任將軍紀盛 

朱將軍贊成裁軍 

魁廳長空手返江之原因 

出品協會定期展覽 

查案員回省詳覆 

蔡團長奉令調省 

團長解匪進省 

派員購運軍械 

私報官地 

軍營發給沙藥 

會計科長易委 

委定督察員 

中華書局營業發展 

興華書院成績優美 

勒限緝匪 

會英像館大擴張 

既奸其母又賣其女 

坐花博簺 

住戶失竊 

挾妓逛陵 

茶役與妓女之衝突 

發現豬瘟 

創辦雞鴨公司 

慘斃幼童之結果 

整理平康溝渠 

警務長巡閱而回 

罪犯將送省習藝 

鄉紳擬控區官 

槍斃胡匪 

品伙衝突 

打嗎啡者其鑒諸 

胡匪正法 

署長勇奮 

商號失竊 

高等小學招考新生 

送到要犯 

遊民中途被害 

貧民死於嗎啡之慘惻 

為情而死 

改良新戲 

拿獲賭局 

城樓上安設警鐘 

當商倚勢欺人 

腐爛果品禁止販賣 

失馬七十匹 

假帖案 

庸醫科罰苦工 

優語錄下(續) 

民國今日之善後策 

江西之斯巴爾達 

美國巴拿瑪河成紀念之畫報賽會 一、會場之全景 

東瀛視察記 

大總統令 

北京專電 

上海專電 

青島專電 

漢口專電 

廣東專電 

東京專電 

外電一束 

修正外交部官制 

獎學基金條例 

民國二年度鹽稅收入之實數 

海蘭鐵路延長線建築之交涉 

統率處召開會議述略 

海軍分區之決訂 

礦業條例修改之要點 

第二次借款之近訉 

熊秉三出洋無期 

譚人鳳並褫勳章 

文官官位亦決定採用三等九級制 

法報之中國邊事談 

邪教與迷信 

滇邊之匪亂 

柔使允就顧問 

軍區劃分九處之說 

大總統諭令各省將軍之內容 

清史館核減之人數 

民國國旗擬將修改 

郊天禮制之批准 

何宗蓮孔庚應得之罪 

直隸海盜猖獗 

祀天典禮制定之發表 

防衛鐵路之布置 

秦省近訉 

風流果報(十四) 

交涉員受巡按使之監督 

陸軍會計審查分處奉電裁撤 

財政廳僅有五萬元之額支 

電請協剿 

沈廳長緩期來奉 

師長鎮守使離省 

派員來奉調查軍容 

屬員趨賀宋廳長 

呈報擊匪 

醫學會改選會長 

警察中區新設講堂 

場務科長無人繼任 

初等小學有解散消息 

關於教育之建議 

本年六個月之貿易額 

審檢廳實行裁撤 

禁煙為難 

歸併鐵路巡警 

道尹晉省 

地方廳果裁撤否 

開辦第二中學校之先聲 

中國銀行開辦 

城內戒嚴 

劉督隊官因傷殞命 

軍隊去開 

鄒知事去後余談 

推行印花稅 

工商會大起風潮 

鎮守使帶隊彈壓 

頒賞獎章 

清理舊款 

限期補繳漏款 

全球禁煙之實行期 

告人者人恆告之 

警吏比匪 

懲戒黃天教匪 

飭令小學校尊崇經訓 

天佑孤寡 

批示 

風雷電雨鬧龍沙 

知事被控 

招考軍需學生 

馬知事稟辭赴任 

監視員聯袂回省 

吳局長晉省解款 

通飭請領槍證 

興華書院招生 

暫用都督舊印 

巡官請假婚娶 

黃推事清理交代 

工務會遷移之先聲 

局長解款 

戲曲改良社之成績 

匪首解省 

茶社復開 

修理水溝 

斥革法吏 

見利忘義 

西菜行落成 

檢驗病故工徒 

宿娼使用假洋 

路斃兩人 

各學校一律放假 

嗎啡案果準保辭乎 

鄉警區官擬請長假 

新聞報擬擴充銷路 

市房不日告竣 

幼女賣淫 

濫保匪人 

巡官免職 

李代桃僵 

行使假帖嫁禍於人 

新戲警人 

添設廁所 

懷刀有罪 

委派巡官 

黨匪正法 

書記把權 

糧石並不缺乏 

學校一律放假 

天隨人願 

豐年可望 

野鴛鴦成真夫婦 

學堂放假日期 

假帖犯解首 

拿獲假帖犯 

女學校停課預考 

近日之流行病 

優語錄下(續) 

論強迫教育 

有賀博士之論中國大總統陸海軍統帥權 

巴拿瑪河成紀念賽會之畫報(二)由會場瞥金門海峽 

東瀛視察記(續) 

大總統令 

北京專電 

上海專電 

東京專電 

外電一束 

學術評定委員會組織令 

十一日參政院開會紀事 

違令罰法案 

京師舉行大閱之定議 

參政院擬放暑假 

約法會議休會四星期 

大總統交諭徹查兵變案 

新任參謀總長預志 

大總統交議邊地設治案 

路透電述蘭州詳情 

金巡按使禁止披髮 

宗教與迷信 

變兵槍斃情形之發表 

德美欲在中國竟爭勢力 

章太炎即日南旋之說 

被拘八議員之近狀 

大總統對於王案之嚴正 

英人在華積極進行之方法 

外人對於滬公廨收回後之要求 

風流債(一) 

交涉員不日交替 

將軍府裁員發表 

巡按使盡心政治 

懷德抗捐風潮已息 

律師呈請逾限停止 

中學校從新組織 

宋廳長邀准緩期入覲 

吳師長呈請給恤 

劃分支領學款之時期 

優恤陣亡隊官 

齊鎮東分發東路 

郭知事注意禁煙 

鐵嶺知事因公來營 

委任總巡 

鄉學教員來埠與會 

張管帶回營 

商會招募預警 

胡匪槍斃事主 

功過分明 

地方安謐 

稽查潛逃 

開學校觀摩會 

難乎為縣知事矣 

稟請留款備荒 

派兵迎接幫統 

知事因公赴安 

兼差不支薪水 

畢業考試報竣 

郭司長過長 

提倡印花稅 

運到機關槍 

榷運局鹽斤加價 

限制修葺費 

左將軍之權限 

商會提倡印花稅 

變更稅則 

派員往查稅局 

呈報匪警 

路政腐敗 

調查貢山 

所長卸任之榮耀 

新知事來哈 

批示 

勸學員調查學務 

預警領槍 

誠團長聲威卓著 

黑呼創設電線 

北滿水災紀 

翟科長回籍省親 

團長公畢回防 

軍隊兼辦緝私 

分治委員回省銷差 

慎重軍裝 

稽查盡職 

撤換教員 

明正典刑 

日僑失竊 

教員須注意教授法 

搶去騾馬 

偵獲煙犯 

槍斃逃兵 

抓獲剪綹 

路人倒斃 

互易其妻 

園役調戲婦女 

妓院請修 

麥秋欠收 

郵政分局遷移地址 

擬裁體操教員 

查拿煙賭 

海關幫辦尋找傭人 

常巡官拿獲煙犯 

妻捉夫奸 

壓傷幼兒 

見色起意 

老虎溝又出搶案 

醫學會分發簡章 

飭查私售驢馬肉 

商業學校舉行畢業 

好行其德 

洋車夫與馬車夫交鬨 

煙犯之逍遙 

霪雨為災 

警廳公共布告衛生 

花界消息 

優語錄下(續) 

論理財當自塞卮漏始 

滬報聲中之北京八厘公債案 

巴拿瑪河成紀念賽會之畫報(三)會場正門之寶石塔(高四百五十英尺) 

東瀛視察記(續) 

大總統令 

北京專電 

上海專電 

東京專電 

外電一束 

修正財政部官制 

修正陸軍部官制(附職員表) 

官制與立法機關 

恭定大元帥旗幟之先聞 

清宮三師傅之勤勞 

官吏兼差之取締 

整頓財政著手之要點 

反對鹽政改革之激烈 

大總統核議添設四處將軍案 

借款問題之現況 

禮制館之新內容 

取締自由女子之部飭 

王治馨被拘之近狀 

曹元度被滬公廨傅押之交涉 

被災之慘 

關於收回紙幣之意見書 

大總統追本求源 

礦務監督署有裁撤之消息 

財政廳經費之規定 

民國流刑之規復 

開採陝西延長煤油礦之設局辦法 

江蘇報解五十萬園 

大總統電召薑桂題 

外部規定編譯通信社章程 

我政府對於西藏問題之意見 

風流債(二) 

行政研究所之胚胎 

地方廳減去費用 

彈壓抗捐之報告 

新廳長接任 

甘省電請募集賑款 

懇讓賠款支會成立 

法庫亦告匪警 

農商部注意奉省鐵礦 

出品協會開會紀事 

縣知事有兼領警察消息 

嚴查喬裝偽扮之亂黨 

縣知事升沉匯志 

顏站長冤抑難伸 

練軍出防 

鄉警區官易委 

馬二營剿匪過牛 

警察籌設游擊隊 

新任滿鐵總裁中村氏之歷史 

知事接任 

勒索不遂送縣核辦 

擬收房捐備款修城 

警界核減薪水 

道尹保薦知事 

署員回籍省親 

催令畢業生速送相片 

破壞黨之嫌疑犯 

軍官檢查各連 

日軍大操 

郭教育司赴京 

調查外商在城內營業者 

賽會品不日展覽 

批示 

公產私賣 

貝加爾雨水為災 

司法監獄費之核定 

組織漁業公司 

新知事稟報到省 

教員薪水之升降 

呈請查緝贓匪 

法官決意辭職 

將校見習團來奉 

日人遺失金票 

少女淫奔 

開燈供客 

車夫控告警察 

新人何去 

織襪公司招生 

偵獲煙販 

妓女遁逃不脫 

百花樓座客擁擠 

市面蕭索 

聯名具保學董 

活埋親生子 

巡長傷恙漸愈 

麥秋欠收 

洋面漸漲 

頂名冒替 

學校已放暑假 

暗娼亟宜取締 

劣妓拉客 

柳巷大受暗娼影響 

禁止野戲 

考試女師範生 

金桂英進攻退守 

胡匪謀斃日商 

天作霪雨 

綁票逃回 

假帖眼線私逃 

拐帶案延未了結 

洋經理頗明公理 

善治花柳症 

花界消息 

奉天省立中學校風潮始末紀實 

優語錄下(續) 

論煙禁前途 

法報論改良幣制之要點 

巴拿瑪河成紀念會之畫報(四)會場之東門名旭日凱旋門 

魯省□鐵路進行近況 

東瀛視察記(續) 

大總統令 

北京專電 

廣東專電 

上海專電 

香港專電 

東京專電 

外電一束 

修正陸軍部官制 

修正海軍部官制(附職員表) 

十四日參政院會議紀事 

大總統捐款十萬賑粵災 

大總統飭電各省之要件 

新銀行團組織之運動 

借款近訉 

大總統規定大計辦法 

約法會議之前途 

白狼歸巢譚 

通濟練炮藥爆發之詳情 

革命賠償案之活動 

熊希齡有辭職消息 

各總長要求任人權 

文虎章再不易得 

梁督辦調停八厘公債問題 

歐伯爾續任機長 

日英兩使捐賑粵災 

核准浦口商埠包工合同 

取締商埠製造之從緩 

滬上租界之新合約 

清史館總裁月俸千元 

鹽務署亦售出矣 

風流債(三) 

繼任安東關監督者 

法界人員大恐慌 

興業銀行按月收回鈔票 

北大營合操補志 

遷移縣署之議作罷 

修築錦赤鐵路之先聲 

處置審查分處裁撤後之計畫 

張廳長宴會尚其亨 

韓領事去奉之先聲 

礦務監督署曉諭商民 

荒務委員來遼 

選舉教育會長揭曉 

稽核所請兵保衛 

科員被控之詳情 

道尹返安 

夏巡官形同木偶 

幫審員公正無私 

柳河水漲 

軍警戒嚴 

有設禁煙善後局之說 

丈地所暫行停丈 

派員慶賀日本市民會 

迫令剪髮 

日警署暗查被刺 

鹽政調查員赴哈 

誠團長來長 

路燈局被人稟訐 

獎勵教員 

舉行畢業式 

會勘第三段林場 

通飭造送自治決算 

醫學會舉定議員 

批示 

俄境之華僑淚 

商電收入之今昔觀 

禁止兵士觀劇 

張知事呈請撥發子彈 

軍事調查員抵奉 

局長辭職 

金礦原質 

校長獲獎 

松黑郵船局長來奉 

派員呈請添購馬匹 

顯違功令 

書記官虧空罰款 

憲兵不幸遇剪綹賊 

私種罌粟 

開設大炕 

雞姦未遂 

白晝宣淫 

私造紙牌 

車夫聚毆 

商人剪髮 

查獲私宰 

妓女從良 

欠債被押 

胡匪四起 

請設樂子團 

匪患可怕 

麥秋減收 

巡長風流 

槍斃盜匪 

王興仁痴心妄想 

訓令營兵禁吸煙捲 

水稻亦歉收矣 

冒充稽查 

面生可疑 

茶館打仗 

漫遊公園 

造假銀元者被獲 

拐犯被獲 

德國商報定期出版 

審訊枉法貪贓案 

奉天省立中學校風潮始末紀實 

優語錄下(續) 

論經征官吏給予獎勵金之非是 

內務部擬定祭冠祭服制之呈請頒行 

巴拿瑪河成紀念賽會之 畫報(五)會場東門屋上裝飾亞細亞國民之群像 

東瀛視察記(續) 

北京專電 

漢口專電 

廣東專電 

東京專電 

外電一束 

修正海軍部官制(續)附職員表 

修改司法部官制 

京師及各省商會商埠警察廳總監長一覽表(民國三年七月) 

大總統乾綱獨斷 

禮制館五禮分類之內容 

各省自訂借款之討論 

四年度應償還之債款額 

國史館與清史館之比較觀 

西報言官吏貪墨政府當負責 

大總統對於海軍之目的 

施肇基來電內容 

某洋顧問之教育意見書 

沔陽防軍剿匪記 

江北蝗禍蔓延記 

陳璧預備逃走消息 

特建大元帥府之預聞 

巡按使公署經費規定之內容 

周總長有辭職意 

飭知防範飛艇要綱 

逆佛全蒙鐵路之夢想 

湯將軍與趙鎮守使交惡之傳聞 

風流債(四) 

尚氏果為未來之巡按使乎 

十七會第三次會紀盛 

限制換現 

司法部慎重職守 

二十七師又獲嘉獎 

張上將宴飲蒙王 

陸海軍佐處罰之公布 

章知事面陳防匪情形 

撤換知事 

訓令騎兵兩營回首 

新定徵收地糧規定 

巡官允孚眾望 

限期繳納保證金 

勸募賑捐 

挽留區官 

捏控區官 

關卡人員潔身自好 

推行印花稅 

驗契又復展限 

招募鄉勇 

海關監督任交涉員去矣 

師範學校招生報名 

教育會開會 

提解胡匪 

區官撤差 

孟道尹升任巡按使 

縣知事定期下鄉 

提倡崇儉會 

審判人員頗着勤勞 

財政困難之原因 

批示 

連長剿匪 

糧石出口之調查 

華酒須納捐款 

德副領事請假歸國 

俄亞銀行之勢力 

組織道尹署 

裴旅長公畢返長 

邱團長奉公晉省 

局長解款 

憲兵營請補連長 

教堂地畝亦收驗契稅 

參觀宮殿 

調查員請領手槍 

妓館分別等次 

鳳寶班降等 

逃妾被獲 

萬泉河畔書所見 

工徒患病 

名伶將到 

私售煙膏之結果 

經營商業 

又出搶案 

招領地照 

取締醫家 

私打嗎啡 

賭犯罰金 

崗警屢獲逸犯 

魯咸亭又充巡官 

修理城門 

偷樹受傷 

紛紛具呈 

兩等小學放假 

警長清潔道路 

學生放假 

行竊不得反受損失 

是否挾嫌 

槍斃胡匪 

瓜葛未斷 

農夫暴死為魑 

師範學校招生 

火車扎死啞子 

陸軍逮捕餘孽 

與禽獸奚擇焉 

肉敗不食 

幸未傷人 

售嗎啡者何多 

少婦短見 

組織牲畜貨牙公司 

塾師踴躍入所 

嗎啡療養所之擁濟 

馬車夫蠻不講理 

貧民頌德 

俄人試行飛艇志 

優語錄下(續) 

內務部勸導剪髮之白話通示 

十七日之參政院會議紀事 

巴拿瑪河成紀念賽會之畫報(六)會場西門屋上裝飾泰西國民之群像 

東瀛視察記(續) 

大總統令 

北京專電 

長沙專電 

東京專電 

外電一束 

軍民分治之實行 

警備隊編制之內容 

三巡按使升調之原因 

新任巡按使由總統親裁 

續借款交涉之情形 

五國團拒絕墊款 

鎮守使之將來 

京外都統須歸畫一 

西藏會議決裂後之情形 

官場之腐敗 

鑿井煤油機在豫省逗留 

志通濟練艦肇禍之詳情 

日本軍隊撤退預志 

參政院宣告休假四星期 

內務部規定模範自治條例 

庫倫瓦解之見端 

電飭暫緩提用驗契稅 

電促張彪即日來京 

優待軍士之規訂 

大總統飭預防永定河決口 

中英禁煙條約修改之辦法 

親決幣制借款之概略 

海軍部請撥赴會軍艦經費 

風流債(五) 

未來之奉黑兩巡按使 

司法界實行減政 

吳中將奮勇前敵 

遼陽請兵剿匪 

台安匪勢猖獗 

設立第二三中學校地點之捐定 

請兵防護監獄 

飭緝萬純一黨羽 

修浚遼河調查員回京 

蘇知事面陳接收旗署交代 

部飭取締自由女子 

官軍擊退馬賊 

仍舊三八放告 

巡防管帶率兵剿匪 

嚴禁私售土地 

巡管升充區官 

預警總長公畢旋返 

嚴緝逸犯 

鹽商稟請放行 

警學界力求撙節 

幫審員深得輿情 

會議選舉商會總協理 

幫審員得人 

法廳之大裁減 

鄉民聚眾否認巡官 

吳鎮守使善於排解 

籌劃教育費 

機關炮尚未開演 

各界慶賀巡按使 

縣賞緝拿濛匪 

六月份金庫收支表 

縣知事宴會士紳 

學校薪水勢難增給 

批示 

巡按使擬將從前地方稅留充各縣辦公費 

招撫勝福之計書 

景星鎮之墾務觀 

陸軍團長得人 

巡按使訓誡馬知事 

吳師長公畢遄返 

知事記過 

蔣知事稟辭赴任 

借用槍械 

巨匪伏法 

科員病故 

局員為匪所阻 

偵獲硝磺販 

警界敗類 

河水暗漲 

牽騾送還 

酒醉謾罵 

燃燈失慎 

添設廁所 

小不忍 

開除學生 

妓女拖客 

有違功令 

糧價低落 

暫停施診照常給藥 

苛索鹽商之傳聞 

跑馬場將盡歸日商接買 

學堂放假 

戲園起色 

渾河水漲沖毀橋挽 

迷信難除 

雨水調和 

走狗受辱 

行使偽票被獲 

匿女何為 

扎傷伙度婦 

河水漲發 

少婦投井 

馬蹄踢喪人命 

誤受槍傷 

狂風折壞大樹 

倡修馬路 

洋奴欺哄同胞 

飲馬河鐵路沖壞 

謀娶叔女之奇聞 

郝鴻業槍斃矣 

奉天省立中學校風潮始末紀實 

優語錄下(續) 

論今日之用人與理財 

西藏會議破裂之回顧 

巴拿瑪河成紀念賽會之畫報(七)進步塔高一百六十二英尺 

東瀛視察記(續) 

大總統令 

北京專電 

上海專電 

漢口專電 

東京專電 

外電一束 

修正教育部官制 

修正農商部官制 

中國之三大匪害談 

四年預算所探標準之內容 

駐京俄使照會之內容 

大總統對於規復協餉之主持 

丁恩始終主張廢引 

陸軍徐次長查辦張家口兵變案辦理之結果 

大旱米貴之大恐慌 

貴州省城大水 

預防兵荒救濟法 

英人在片馬之舉動 

楊廷棟其逃乎 

英俄撤兵之報告 

減俸辦法之新擬定 

特別營業稅條例即將施行 

太炎先生之近事 

我聞如是之勝朝遺老 

風流債(五) 

張將軍電陳要政 

財政廳裁汰員司 

東三省裁軍案之慎重 

程袁兩廳長交卸赴京 

浩然吟社第三次大會 

推檢規復原薪 

巡按使對於任命知事之慎重 

訓令整頓看守所 

隨營學堂無故辭退日員 

美議員赴歐過奉 

霍知事報告巨匪行蹤 

中學校考取新生揭曉 

連署購妥地址 

迎接閱操人員 

鑽天燕子公然勒捐 

防軍剿匪 

教育會選舉會長 

縣立小學堂籌款志 

工會公推總理 

探防員興利除弊 

英雌提倡女學 

郵務稽查員來昌 

縣知事撫字有方 

道尹署趕辦交代 

直東會會長之計劃 

某巨商擬創辦畜牧公司 

收回紙幣進行觀 

孟道尹呈揭劉文田搗把 

議定行文之權限 

鍾知事旋署 

辦事礦務已設專署 

令飭詳報自治款項 

組織道教會之預聞 

批示 

金融狀況 

海倫煙苗甚伙 

電令軍事嚴守秘密 

何道尹來江有期 

參謀長赴奉會議 

商務會選舉總理 

章知事由營返開 

王幫統因公來省 

免試知事來奉投到 

賽會品定期起運 

撤換學務人員 

匪徒搶掠倖免損失 

日醫手術絕倫 

女子師範學校招生 

城關內外將一律安設電燈 

請求退婚 

掌班犯煙 

因賭輕生 

人販送省 

提壺偷酒 

一箭雙鵰 

勇於私鬥 

情海波瀾 

老天不能盡如人意 

幼孩失足淹斃 

胡匪襲擊寺僧 

查獲煙犯 

金票暴漲 

戲園開演有期 

巡官易委 

醉漢罵街 

巡警咬人 

雨水為災 

村氓行兇 

煙犯判決 

公學生定期赴連 

銀元落價 

凶占滅頂 

確定放假日期 

花界消息 

奉天省立中學校風潮始末紀實 

優語錄下(續) 

論人壽保險 

西藏會議破裂之回顧(續) 

巴拿瑪河成紀念會之畫報(八)豐饒庭內之噴水塔 

大總統令 

北京專電 

上海專電 

東京專電 

外電一束 

將軍府編制令(教令第一百號) 

將軍行署編制令(教令第一百一號) 

將軍行署職員表 

巡按使公署附設軍務廳編制令(教令第百二號) 

殲除盜匪之辦法 

大總統召集藏務緊急會議 

整理各省紙幣之進行 

外債責任無人擔負 

夏公使電報黃興之舉動 

旗餉減成支放之消息 

英德駐軍即日撤隊 

大總統對於鹽務之政見 

傅訉蘇省公債案中諸人物 

熊督辦提出辭表 

辦理知事試驗事務處之通告 

電催呂鏡宇之確因 

江蘇添設左右將軍之提議 

將軍府冠字之決議 

楊道尹宣布推廣法界條件原文 

梁星海之絕交書 

湯濟武愛惜留學界人才 

廣西交涉案議結 

陸參政折道往英 

會審公堂收回之內容 

國史館將聘章太炎為顧問 

剿娘軍捷報一束 

彩鳳雙飛(一) 

尚氏東來之又一說 

大雨毀壞鐵路志 

趙知事整頓鄉警 

派員密查各縣政治 

張將軍獎勵司書 

剿匪款項准予核銷 

褒揚事件不得越級呈遞 

莊地銀兩仍應照解 

定期焚毀膏土 

挽留區官照准 

派員調查各縣驗契情形 

鄧參謀抵營閱操 

報告胡匪開捐 

提倡印花稅 

詳志大雨為害之情形 

稽查盡職 

禁止出使憑帖 

江省法政學校招生 

派員請領子彈 

知事不日回開 

清河水漲 

醫學會二次考試醫生 

定期考試塾師 

開埠局人員忙辦交代 

曹營長又拿獲亂黨 

官銀號之裡面觀 

教員加薪之呈請 

批示 

拘押民事被告人暫行規則 

民事假扣押假處分假執行暫行規則 

嚴禁私售硝磺 

霪雨為災二則 

范旅長公畢遄返 

籌邊學校裁減員司 

頒布定稅捐罰則 

撫恤軍官 

恩課員旋省銷差 

飭知各縣聘用女師範畢業生 

派員查勘校舍 

警廳判決逃妾案 

融化種族界限 

警察大破盤龍陣 

胡匪解首 

鼠竊狗偷 

取締鮮果商 

妓館漏捐 

小河沿竟成澤國 

竹林遊客大顯神通 

入宮不見 

日商失竊 

煙婦被逮 

大雨滂沱 

農人觸電而斃 

陰曹又多一風流鬼矣 

火柴更換商標 

嗎啡案呈繳罰款 

美領事函保煙犯 

巡官竟為胡匪 

糧價跌落 

山水暴發 

金廠之悲觀 

奉天省立中學校風潮始末紀實 

優語錄下(續) 

論今日柄政者之無賴 

庫倫政府之政綱 

巴拿瑪河成紀念賽會之畫報(九)宇宙庭內教育館之角樓 

東瀛視察記(續) 

大總統令 

北京專電 

哈爾濱專電 

東京專電 

外電一束 

修正農商部官制(續) 

修正交通部官制 

商人通例施行細則(教令第一百三號) 

大總統之日本政局談 

各省核減軍費之數目 

小學教育擴充之計畫 

將軍府參軍無定額 

電飭各省巡按使之要政 

政府派員查辦熊案 

熊督辦辭職未准 

礦區稅則之變通 

政事堂對於藏務之核議 

陳雨蒼破產矣 

黃縣又遭浩劫 

擾害數縣戕人數百之巨匪 

大雨與大王 

藏邊駐軍之腐敗 

未來之各將軍述聞 

減撤日軍歸國之確期 

日本平和協會將設北京支部 

岑春煊之評現政府 

各省將軍移軍之尚緩 

特種營業稅法將公布 

大元帥旗幟將發表 

新輔幣規訂內容 

彩鳳雙飛(二) 

三省將軍之辦事權限 

籌辦安設內蒙各地電線 

法界人員之呼籲 

張戍秋為軍務廳長 

軍械廠減定薪俸 

籌措修浚遼河經費 

康平縣請隊擊匪 

定期開荒務大會 

派遣軍艦剿辦海賊 

熊庭長辭職未准 

巡按使會請交涉線路 

請留閏款備荒 

緝匪人員獲獎勳章 

派員購買軍糧 

吳師長呈請撫恤 

飭令限制私塾 

贊推事因公來遼 

新任交涉員之函告 

旅營粵人助賑之踴躍 

鄭科長赴依蘭查看荒地 

旗署交代徵收冊 

預警所長被人暗殺 

張巡官溺職妄為 

冉知事因公晉省 

新總長整頓預警 

巡官辦事認真 

陳知事賞罰分明 

警款奇絀 

教育會改選會長 

旗署得領辦公費 

商會勸諭剪髮 

預運軍衣 

警餉增加 

學款艱窘狀況 

高旅長有師長之望 

訂定結婚證據 

批示 

民事扣押假處分及假執行暫行規則(續) 

製糖總辦來奉之原因 

陸軍小學生准令升學 

考試軍需生 

兩陵修蓋茶棚志聞 

呈請嚴緝在逃獄犯 

民生實進會訂期研究礦務 

飭取陸軍官佐印章 

又有控告巡警者 

死於非命 

凝香榭乘機整頓 

胡匪捐搶學校 

痴男女竟為情死 

雌雉連袂飛去 

大雨雹 

大坑受騙 

招領當票 

幼童失足淹斃 

自甘下流 

頭破血出 

出險入夷 

天氣晴朗 

通飭緝兇 

胡知事宅第告成 

媳咬翁舌 

雨水為災 

巡防營嚴重訓練 

四區綁票之尾聲 

學堂放假 

電燈之失信用 

丟錢者受累 

拿獲煙犯 

誰教你去討人嫌 

酒中果可雜嗎啡乎 

窮漢市竟成澤國 

金玉芬來歷如是 

淫婦之詭計 

花會人犯自相攻擊 

奉天省立中學校風潮始末紀實 

優語錄下(續) 

論水災善後策 

巴拿瑪賽會中之華僑呼籲聲 

巴拿瑪河成紀念賽會之畫報(十)教育館角樓頂上這裝飾 

北京專電 

上海專電 

東京專電 

外電一束 

公司條例施行細則(教令第一百四號) 

商業註冊規則(教令第一百五號) 

公司註冊規則(教令第一百六號) 

行政訴訟法(法律第三號) 

大元帥府組織之內容 

五國團拒絕借款確息 

大總統注重地方親民官 

京熱鐵路之建築線 

各省自治經費交部存儲之批令 

述白狼歸巢狀況 

懸賞五萬購白狼 

分巡長江之紀聞 

芝罘築堤借款之擔保 

呈請改期召開蒙政會 

荊紫關果無恙乎 

滬法界推廣後驅逐亂黨四十八名 

岳州之慘殺世界 

郯城匪警之凶耗 

休職人員之喜音 

直省大水之報告 

槍斃戴天仇之志聞 

粵紙幣已收回千餘萬元 

尚其亨有參政之望 

各省政務組織之標準 

大總統諭撥備荒銀兩 

學術評定會之論文著述 

取消礦務監督署議之作罷 

彩鳳雙飛(三) 

東省分治案尚在交議 

會議軍政 

政府對於各縣知事之注意 

吳鎮守使晉省 

通啟禁用刑訊 

地方廳撤換民庭長 

開埠局裁汰人員 

參謀長宴請鎮守使 

萬純一難逃法網 

飭令速清積案 

正預警協助剿匪 

匪焰日張 

礦務局營業失敗 

朱巡官嚴防盜賊 

程廳長回籍過營 

胡匪散而復聚 

梁區官文武兼全 

游擊隊官又出而擊賊 

旅居民會開會 

公學校校長易人 

瞿知事來長有期 

政法新潮 

水災人禍 

批示 

奉天省直轄專門以下學校職員任務暫行規程 

孫校長遺失槍證 

曾知事交卸進省 

農業學校招生 

懲勸小學教員 

王局長因公晉省 

裁撤皇宮警隊 

管獄官有辭職消息 

巡官無負厥職 

遼源商會請領軍械 

教養工廠請發舊軍衣 

巫醫二次被獲 

鴉片斬嗣 

妓欺鄉農 

少婦輕生 

青蓮閣變為人販窟 

私生不育 

女校招生 

有意尋釁 

全眷被拐 

煙犯罰洋三十元 

抓獲賭犯 

警士難得 

區官易委 

警長勤勞 

車馬墜落橋下 

雨水瀰漫 

名醫濟世 

印刷局失少鉛字 

新聞報編輯赴吉 

巡警為鄉勇所誤擊 

差役行毆 

巨匪落網 

雨水為災 

添設女塘 

乞丐路斃 

提倡吸本國紙煙 

蛇傷殞命 

何故這樣爭吵 

自尋短見 

試演新炮 

賊匪擊傷兵隊 

吉長車照常開行 

警察所司何事 

錢莊竟成煙賭窟 

奉天省立中學校風潮始末紀實 

論監獄作業 

古德諾官吏教育之大文章 

巴拿瑪河成紀念賽會畫報(十一)會塔內牡麗炫耀之美觀 

東瀛視察記(續) 

大總統令 

北京專電 

東京專電 

外電一束 

行政訴訟法(續)(法律第三號) 

糾彈法(法律第四號) 

各總長與新部制後之現狀 

梁總長之鐵路計畫 

狼匪擾亂秦豫之詳情 

華人在墨西哥之慘狀 

將軍府之正式開府期 

財政部覆熊秉三函 

宅地稅條例將公布 

狼談 

整理南苑軍隊以靖浮言 

苗民因驗契聚眾抗官 

驗契逼命案詳情 

國務卿不願屢興大獄 

張家口兵變溯源談 

請設左將軍視日遞呈 

憲法起草委員之志聞 

仙桃鎮剿匪詳情 

尹昌衡案件 

彩鳳雙飛(四) 

上將軍有赴京覲見消息 

交涉特派員易人 

莊河縣條陳防匪辦法 

本溪縣境已靖 

責成軍警剿匪 

王道尹注重吏治 

日員來東三省遊歷 

上將軍餞別 

出力洋員獲獎勳章 

通飭各機關注意公報之布告 

飭令戒嚴 

籌辦商團 

飭緝亂黨 

學校請警催收捐款 

胡匪勒捐不遂 

嚴加防守 

先事預防 

全境預警成立 

催換新契 

關心民瘼 

佟局長晉省領餉 

工會奉文准存 

驅逐大幫胡匪 

甄別塾師 

縣公署改組之豫聞 

孟巡按使赴奉 

阮道尹已經接篆 

驗契展期 

道尹權限伸張 

送到貴重賽品 

波斯鴉片秘密輸入 

朱將軍擬招撫馬賊 

阿穆爾鐵路工程之調查 

批示 

奉天省直轄專門以下學校職員任用暫行規程 

朱知事覲見回奉 

吉林姜參謀長來奉 

徵收學費 

飭令考試教員 

劃一銅幣價格 

兩知事交代回省 

日本相撲力士抵奉 

警隊官將來之位置 

土地訴訟不得逾級呈控 

通令停操 

獲女賭犯 

擺紅黑寶 

毆傷買主 

取締妓女拉客 

爭風妒殺 

何所恃而不恐 

持刀行兇 

要求離婚 

唯口啟羞 

鳳寶班降等 

有違警章 

徘徊歧路 

何故輕生 

人販去奉 

三育學校招生 

取締嗎啡之森嚴 

趙知事將攜眷屬赴蓋 

巡官為匪搶去警槍 

贓賊俱獲 

英雄末路 

霪雨連綿 

麥秋減收 

淹斃學生 

學堂解散之先聲 

農戶被劫 

城門將頹 

柴草價昂 

積欠嫖資者逃跑 

郵政遲滯原因 

誤指客人為亂黨 

是否拐帶 

拿獲煙犯立即判決 

慈航普濟 

賊匪聞之心膽寒 

區官豈可如是 

警務署認真操練 

城外又出搶案 

奉天省立中字校風潮始末紀實(續) 

推論實業不能發達之由來 

外人之中國時局樂觀談 

巴拿瑪河成紀念賽會之畫報(十二)椰子庭園 

古德諾官吏教育之大文章(續) 

大總統令 

北京專電 

上海專電 

東京專電 

外電一束 

國務卿與外報訪員之談話 

二次借款之裡面 

肅政廳已改為獨立機關 

江西萍鄉軍隊之暴動 

中央財政之好希望 

政府注意南省防備 

鹽款收入詳志 

北洋女醫院總理潛逃 

芝罘東遊團起程 

湯巡按與路透訪員之談話 

宿遷之盜匪世界 

大元帥府特設監軍之提議 

大總統身體違和 

各省將軍署之經費 

大總統審查損害賠償案 

勞玉初評論民國 

八厘公債案之認真查辦 

稅契章程之改訂 

本年秋操之決議停辦 

施肇曾等赴比之原因 

財政部收款仍以銀兩計算 

雲南之擾亂 

彩鳳雙飛(五) 

清理東三省紙幣之計畫 

上將軍預電晉京 

縣知事之薪俸及公費 

劃一田賦 

孟巡按使來奉 

飛行大家來奉之先聲 

吳伯琴調查回京 

海城亦為匪擾 

禁止運載現銀洋出境 

警察須受縣知事之監督 

馬中將報告剿匪情形 

高等地方兩廳庭長易人 

民刑庭有裁去一庭消息 

派員查看水災 

奚哨官中彈而亡 

飭編警備隊游擊隊 

飭兵艦赴莊剿匪 

福島爵帥赴青島考查一切 

司法經費仍未領到 

總文案代理監督 

觀摩會志盛 

朱知事被控 

添派禁煙稽查員 

歸併學堂 

會長連任 

暴雨傾注沖毀鐵路 

傳習所之擁擠 

律師之近況種種 

警務長易委 

張國淦營謀巡按使之消息 

批示 

奉天省直轄專門以下學校職員薪俸暫行規程 

礦務署徵集礦質 

朱知事飭回本任 

楊推事辭職原因 

兩科主任稟辭赴京 

派隊保護蒙王地局 

於校長呈請派員考試 

卓哩克圖購置軍械 

冉知事公畢返署 

排長易委 

咨請協緝胡匪 

規復探訪舊制 

警界資助同僚家屬 

霪雨為災 

知法犯法 

領妓為妾 

永慶承平 

瘋漢淹斃 

琵琶別抱 

爭攬遊客 

誤食毒物 

嗜賭傾家 

妓館擴充營業 

得新棄舊 

女大須婚 

猶求故劍 

澡塘大減價 

匪徒明目張胆 

顧問員宿舍遷移 

編輯演講資料 

巡警詐財 

妓女逃入濟良所 

煙犯被獲 

少婦行兇 

轎車碰壞油瓶 

行人稱便 

防兵游泳殞命 

禁止放豬之布告 

造假銀元犯落網 

娼尞之今昔觀 

奉天省立中學校風潮始未紀實(續) 

外人之中國時局樂觀談(續) 

巴拿瑪河成紀念賽會之畫報(十三)美術館之影刻 

古德諾官吏教育之大文章(續) 

大總統令 

北京專電 

東京專電 

外電一束 

糾彈法(續) 

訴願法(法律第五號) 

中央各員之大劫運 

內蒙架設電線之計劃 

大總統電勉邊軍之大略 

統率處會議志要 

解決西藏問題手續之變更 

舊人物領袖之得意趣談 

大總統注重輿論民隱 

江胡兩君之高超庸流 

免試知事之棒喝 

白狼之勢窮力孤 

六安第二次之恐怖 

大總統對於保薦人材之辦法 

外交部照催片馬交涉案 

有寶光嘉禾章望希者 

審計院新調人員之來歷 

厘金改為統捐之呈請 

章太炎之近息 

總統改稅裁厘之交諭 

三年度田賦收入盛況 

軍艦分期修理 

歐亞大鐵道未來之偉觀 

彩觀雙飛(六) 

將軍府裁員發表 

派員調查關稅盈餘 

張廳長整頓稅務 

請設海軍司令將准 

黃仕福將委達旗蒙荒總辦 

張巡按注重民食 

核准傷亡士卒之恤金 

談局長入都覲見 

防兵奉飭來海 

慎重防守 

添設游擊隊 

發起廣東賑捐 

搜獲大宗假幣 

郭知事下鄉剿匪 

管帶憤怒剿匪 

哨官陣亡 

知事晉省 

繼續驗契 

牛疫傳習所考試畢業 

朱知事回鳳 

朱知事赴營 

創辦幼稚園 

日軍演習火操 

設立貧民收容所 

百家長被押 

胡匪抗拒軍警 

知事旋署 

總長辭差 

日領事餞送孟道尹 

飭報決算 

進步黨攝影以留紀念 

金壽山餘孽未已 

將軍行署內部組織法 

顯系亂黨 

陸軍拿獲亂黨 

姚香齡大不得了 

華工被逐之慘狀 

批示 

奉天省直轄專門以下學校職員薪俸暫行規程 

詳情指撥辦公房屋 

獎勵教員規程 

咨送軍需生晉京與試 

報告從逆 

南滿醫學堂招生 

民生實進會提議表決事項 

縣知事關心民瘼 

懲治盜匪條例之解釋 

獎補軍官 

菜園失騾 

查封商鋪 

攔路劫財 

遺失門證 

見利忘義 

嚴禁簽賭 

容心奸險 

濟世活人 

流氓盤踞平康 

預警遭搶 

領妓為妻 

妓女潛逃 

露宿失竊 

風流新鬼 

樂極生悲 

不慣無郎 

查獲胡匪 

自召其禍 

鄉警拿獲嗎啡犯 

河水汜濫 

胡匪就擒 

威逼自盡 

嚴查嗎啡 

槍斃胡匪 

赴廁入冥 

煙館林立 

溺職妄為 

改良說書場招生傳習 

假票宜防 

城樓被雨沖壞 

木排撞散溺斃木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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